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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

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抵押部分房地产并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上

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

９９

号（房产证号为沪房地徐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７９１７

）的自有房产抵押给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光学

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等融资业务提供最高保证限额为等值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抵押

和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自有关担保协议签署之日起叁年，叁年内伟星光学公司可循环使用该最高保证额度。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二、因公司董事张三云先生、罗仕万先生担任上海伟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

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继续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伟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继续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伟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辅料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的

１０００

万

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自有关担保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两年内上海辅料公司可循环使用该最高保证额

度进行贷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

条款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相关机械配件、模具的生产、销售”，同时，根

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董事会同意调整董事长的审批权限，并根据以上内容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具体如下：

项 目 原 条 款 修 改 后 条 款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钮扣、拉链、

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和标牌、塑胶工艺品、水

晶制品、光学镜片等服饰辅料及原辅料、树脂

制品（不含危险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 （具体以工商登记为

准）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钮扣、拉链、金

属制品、塑料制品和标牌、塑胶工艺品、水晶制

品、光学镜片等服饰辅料及原辅料、相关机械配

件、模具、树脂制品（不含危险品）的生产、销售；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 （具体以工商

登记为准）

第一百零

七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

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

紧急情况下，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

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并在事后向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四）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决定单次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的主营业务投资、资产处置（包括资

产出售或购买、出租与租入、抵押与质押以及

资产核销和其他资产处置）、 重大经营合同

（包括借贷、购销合同，但不包括对外担保合

同）的审批；以及单次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非主

营业务投资（包括证券、期货、期权、外汇、房

地产、委托经营等法律、法规允许的的投资）

的审批。

（五）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

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

急情况下，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

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报告；

（四）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决定单次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下的主营业

务投资、资产处置（包括资产出售或购买、出租

与租入、 抵押与质押以及资产核销和其他资产

处置）、重大经营合同（包括借贷、购销合同，但

不包括对外担保合同）的审批；以及单次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５％

以下的非主

营业务投资（包括证券、期货、期权、外汇、房地

产、委托经营等法律、法规允许的的投资）的审

批。

（五）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此项

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股东大会通知全文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为上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光学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的

１５００

万元银行融资业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到期，伟星光学公司根据其生产经营需要，拟继

续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等融资业务，公司同意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

９９

号［房产证

号为沪房地徐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７９１７

］的自有房产抵押给交通银行，为伟星光学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融资业务提供最高保

证限额为等值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自有关担保协议签署之日起叁年，叁年内伟星光

学公司可循环使用该最高保证额度。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项

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为上海伟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因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伟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辅料公司”）在交通银行的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到期，上海辅料公司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拟继续向交通银行申请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公司拟继续

为上海辅料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贷款提供最高限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保证担保， 保证期限为自有关担保协议签署

之日起两年，两年内上海辅料公司可循环使用该最高保证额度进行贷款。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项

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上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金汇经济园区

法定代表人：章卡兵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眼镜片、眼镜架、光学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伟星光学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２６８．０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０７０．０１

万元，净资产

为

２１０８．７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６３．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０．７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伟星光学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３６８．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１７６．８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４４．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４９．７７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２２

万元。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

、上海伟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叶大公路

４６０１

号伟星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三云

注册资本：

５０

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各类钮扣等服装辅料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辅料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１２７．５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０９５．５０

万元，净资产

为

３０３２．０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２６７．３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７２８．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５１１．１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海辅料公司资产总额为

８５７１．４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００８．１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５６３．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５５６．９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７１５．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１．２９

万元。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为上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抵押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叁年

担保金额：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为上海伟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

担保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进一步支持伟星光学公司和上海辅料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司决定为伟星光学公司的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

立信用证等融资业务提供最高保证限额为等值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抵押和保证担保， 为上海辅料公司的

１０００

万元银

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董事会认为，两家公司资产优良，经营情况良好，并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为其提供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

背的情况。

公司持有上海辅料公司

７５％

的股权，自然人詹伟忠先生持有上海辅料公司

２５％

的股权，詹伟忠先生没有为上海

辅料公司本次贷款提供担保。 为防范本次担保风险， 公司在分别与伟星光学公司和上海辅料公司签订担保协议的

同时与其签订反担保协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金发先生、罗文花女士和王陆冬女士对以上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伟星光学公司向交通银行的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等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限额为等值

２５００

万元

人民币的抵押和保证担保，以及为上海辅料公司向交通银行的贷款提供限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保证担保行为，是

正常的、必要的经营管理行为，上述担保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４７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４．６１％

，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

临海市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星期一）

１０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临海市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议案

１

须以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花园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３１７０２５

４

、登记要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四、其他事项

１

、联 系 人：谢瑾琨、项婷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５００２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６５９８

电子邮箱：

００２００３＠ｗｅｉｘｉｎｇ．ｃｎ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附件：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注：

１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反对”、“弃权”相应栏中选择一项，用画“

√

”的方式填写。

２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证券代码：

002233

公告编号：

2011-003

转债代码：

128233

转债简称：塔牌转债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塔牌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2.

转债代码：

128233

转债简称：塔牌转债

3.

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

13.31

元

/

股，即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公告募集说明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两者之间的较高者为基础上浮

2%

。

4.

转股起止日：

2011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

5.

转股部分上市交易日：转换后的股份可于转股后的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特别提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08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630

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3,000

万元。

根据《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6.3

亿元塔牌转债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流通

A

股。 塔牌转债发行规模为

6.3

亿元，按当期转股价格

13.31

元计算，全部转股可使公司股

本增加约

47

，

332

，

832

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1.83%

。全部转股后，公司总股本约增至

447,332,832

股，转股新增股

份占转股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0.58%

。

根据《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若公司

A

股股票

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公司有权以

105

元（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

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

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现将转股事宜公告如下，特提醒持有塔牌转债的投资者注意：

一、塔牌转债发行规模、票面金额、期限及利率

1

、发行规模：人民币

6.3

亿元；

2

、票面金额：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630

万张；

3

、债券期限：

5

年，即自

2010

年

8

月

26

日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

4

、票面利率：第一年到第五年的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0.8%

、第二年

1%

、第三年

1.2%

、第四年

1.6%

、第五年

2.0%

。

按票面金额自

2010

年

8

月

26

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每年付息一次。

二、申请转股的程序

1

、转股起止日期

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 在此期间，可转债持有人可以按照约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所持有的可转债转

换成公司流通

A

股。

2

、转股申请的手续及转股申请的声明事项

塔牌转债持有人可以依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在转股期内的转债交易时间内将

自己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转为公司流通

A

股。

转股申请通过深交所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转股申请报盘及确认程序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3

、转股申请时间

转股期内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下述时间除外：

按有关规定，公司须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4

、塔牌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深交所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可转债数额，同时记加可转债持有人相

应的股票数额。

5

、股份登记事项及因转股而配发的股份所享有的权益

可转债经申请转股后所增加的股票将自动登记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 因可转债转股而持有公司股票的新股东

享有与公司原股东同等的权益，并可于转股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

6

、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可转债持有人自行负担。

三、转股价格及调整修正的有关规定

1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初始转股价格为

13.31

元

/

股，即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公告募集说明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和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两者之间的较高者为基础上浮

2%

。

2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

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派息：

P1＝P0－D

；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

（

P0＋Ak

）

／

（

1＋k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

（

P0－D＋Ak

）

／

（

1＋n＋k

）。

其中：

P0

为当期转股价，

D

为每股派息，

n

为送股率或转增率，

k

为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

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因公司分立、合并、减资等原因引起股份变动、股东权益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根据可转债持有人在前述原因引

起的股份变动、股东权益变化前后的权益不变的原则，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

0.01

元。

3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1

）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当公司

A

股股票价格连续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

时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

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方案须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1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

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

2

）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

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四、赎回与回售

1

、赎回条款

（

1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可转债到期之后

5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

110

元（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全部可转债。

（

2

）提前赎回条款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若公司

A

股股票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

公司有权以

105

元（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

次满足后可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况，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

、回售条款

（

1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若公司股票在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含

70%

）时，可转

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以每张

105

元（含当期利息）作为回售价格回售予公司。

可转债持有人任一计息年度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一个计息年度内首次满足

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不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2

）附加回售条款

当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若出现变化时，该变化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以每张可转债

105

元

（含当期利息）为回售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 持有人在该特别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的

特别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特别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特别回售权。

五、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

1

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在转股日后的

5

个交易日内

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六、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可转债持有人一经转股，该部分可转债不能享受当年利息（包括本付息年计息日至转股当日之间的利息），增加的股票

将自动登记入投资者的股票账户。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参与当年度股利分配，并可于

转股后下

1

个交易日与公司已上市交易的股票一同上市交易流通。

七、其他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塔牌转债的所有条款，请查阅

2010

年

8

月

24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

com.cn

）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塔牌集团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电话：

0753-7887036

传 真：

0753-7887233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平庄宾馆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

事

７

名，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

金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孙

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邵良杉先生、郭晓川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

决，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本公司分别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

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

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

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总计煤炭销售

合同量为

４４０

万吨，合同金额

１５１２８５

万元（销售价格及金额均为含税价格）。

此关联交易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平庄宾馆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

事

３

名，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志

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同

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本公司分别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

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

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

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

４４０

万吨，

合同金额

１５１２８５

万元（销售价格及金额均为含税价格）。

此关联交易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近日，本公司分别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

公司、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

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

４４０

万吨，合同金额

１５１２８５

万元，本公告所有的

销售价格及金额均为含税价格。

２０１１

年以来，本公司与上述

１３

家企业，在签署《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之前，均按计划向上述

１３

家企业发售煤炭，

结算价格暂按

２０１０

年煤炭购销协议价格结算，本次协议签订后，采取多退少补的形式，本公司向上述

１３

家企业开具

发票结算。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

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为本公司新开发电煤用户。

２

、本公司与上述

１３

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２０１１

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签署

２０１１

年度重点电

煤合同时，年度重点电煤合同价格仍执行

２０１０

年煤炭销售价格，未发生变化。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

董事孙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邵良杉先生、郭晓川先生、张海升先生

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５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平庄能源与国电滦河发电

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

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

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签署的《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

同》，交易公平合理。本次同时签署《煤炭买卖合同》的还有非关联方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平庄能源与各企业签

订煤炭销售价格如下表：（单位：元

／

吨）

单位

／

价格

西露

天矿

风水

沟矿

老公

营子

矿

古山

矿

元宝

山露

天矿

红庙

矿

元宝

山矿

五家

矿

六家

矿

平均

价格

国电滦河发电厂

２０６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８５ ２１２ １９７ ２０４．００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２０６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８５ ２１２ １９７ ２０４．００

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

３２０ ３２０ ３２０．００

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３２６

注

３２６．００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

２０６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８５ ２１２ １９７ ２０４．００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６

注

３２６．００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６

注

３２６．００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６

注

３２６．００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

２０６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８５ ２１２ １９７ ２０４．００

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

公司

２０６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８５ ２１２ １９７ ２０４．００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７．５

注

３２７．５０

国电谏壁发电厂

３２７．５

注

３２７．５０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７．５

注

３２７．５０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 ２０４ ２０４ １９６ ２０４ １８１ １６８ １９６ １９３．６３

注：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

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的煤炭价格为锦州港平仓价格，去

除从公司各生产矿至锦州港的铁路运费，实际本公司铁路运输车板交货价格等同于每吨

２０４

元。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平庄能源与关联方的煤炭销售价格高于非关联方煤炭售价格。 此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平庄能源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７

、本次交易属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

１

）国电滦河发电厂

机构类型：企业非法人

营业场所：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滦河镇东园子村

负责人：赵胜军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滦河发电厂始建于

１９５８

年， 原属华北电业管理局，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９

年底划归河北省电力工

业局，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重新划归华北电业管理局，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划归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为内部核算企业。国家中

Ⅰ

型企

业。是国电集团华北分公司直属的火力发电企业，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河镇，是承德地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也

是承德的主要电源供应点和近年来的主要热源供应点。 历经四期扩建，共装有

７

台燃煤机组，总容量

３４．９

万千瓦时。

（

２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承德双滦区滦河镇滦河电厂院内

法定代表人：李觉华

注册资本：叁亿贰仟柒佰伍拾玖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筹建电力、热力及相关产品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注册成立，公司主要负责国电滦河发电厂五期扩建热电联产工程的建

设及运营。 该工程建设

２×３３０ＭＷ

燃煤抽汽供热机组，锅炉类型：

ＳＧ－１０２５／１８．５５－Ｍ７２７

直吹式四角喷燃自然循环汽包

锅炉。 配套建设向市区供热一级管网和补充水管线。 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共同出资建设。 中

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

６５％

的股份，为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

３

）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

机构类型：企业非法人

营业场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路

４

号

负责人：王亚军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供热

大连开发区热电厂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路

４

号，是目前大连开发区唯一、最大的以供热为

主，热电联产的燃煤电厂。 目前电厂总装机容量为

１２．４

万千瓦、锅炉容量为

９６０ｔ／ｈ

。 作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要

基础设施建设，该厂自投产至今，为优化区域投资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２０００

年，国电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了大连开发区热电厂，成为其下属的全资发电、供热企业。

（

４

）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大连保税区市场大厦

３０３－２

法定代表人：徐延斌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大连保税区煤炭交易市场内经营煤炭、化工产品（不含专项）、机电设备（不含汽

车）；咨询服务（不含专项审批）。

国电电力大连庄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由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建

设投资公司按

５１％

、

３４％

、

１５％

股比投资组建。 国电电力股份公司为庄电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为国电电

力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国电电力大连庄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成立。

（

５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东丽区大毕庄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宫业民

注册资本：壹亿玖仟贰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供热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经营。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注册成立，公司股东为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津能投资

公司，股份比例均为

５０％

。 从事火力发电、供热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和经营。 目前公司在册职工

２１３

人。 拥有在建

项目一个，筹建项目一个。 其中，在建的天津东北郊热电厂一期工程为

２×３３０ＭＷ

燃煤供热机组。 现

＃１

机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

机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顺利竣工投产。

（

６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赵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伍亿零肆佰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规划装机总容量

１８００ＭＷ

，其中一期工程建设

２Ｘ３００ＭＷ

热电联产机组。公司由国电山东

电力有限公司、 山东丰汇投资有限公司和蓬莱市兴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三家股东分别按

８５％

、

１０％

、

５％

的比例共同

出资建设。

（

７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铜陵市长江东路

２

号（工行十楼）

法定代表人：孙一峰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项目规划分两期建设

４

台

６０

万千瓦级机组，并预留了扩建

４

台

１００

万千瓦级机组的余地。一期工程已经建设并进入商业运营。公司目前股东及出资比例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５１％

；安

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铜陵市建设投资公司

１％

。

（

８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蚌埠市涂山路

１７５７

号投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顾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捌亿陆仟肆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始建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２００９

年度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进行了股权结构调整，目前该公司股权结构为中国国电集

团公司持股

５０％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２０％

。目前公司两台

６００ＭＷ

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

９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

住所：河东区六纬路

７０

号

负责人：蒋志勇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经营范围：发电；普通货运；供热。（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均

以许可证或资质为准）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始建于

１９３７

年，是隶属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内部核算企业。 现总装机容量为

２０

万千瓦时，

供热能力为：蒸汽

４７５

吨

／

小时、热水

５４４

吉焦

／

小时。

（

１０

）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北塘馨宇家园小区泰山路

１－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马方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供热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北部，是天津滨海新区能源建设的重点项目，工程初设计

划投资

３０

亿元，一期工程为

２Ｘ３５０ＭＷ

超临界燃煤供热发电机组，一期工程于

２００７

年开始筹建，目前正在建设中，计

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投产发电、供热。 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控股本公司

５０％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控股本公司

５０％

。

（

１１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福沙村

法定代表人：陶建华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火力发电

一般经营项目：发电相关产品销售（煤灰、煤渣）。

泰州电厂

２００２

年开始筹建，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成立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开展项目前期工作。规划容量为

４

台

１０００ＭＷ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其中一期建设

２

台

１００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计划于

２００８

年投产。 目前股东分别为国电江苏电力有

限公司、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深圳颐和置

业有限公司和泰州市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３５．５％

、

１０％

、

７％

、

５％

和

２．５％

。 泰州电厂项目

已于今年

３

月

３１

日通过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

（

１２

）国电谏壁发电厂

住所：镇江市谏壁镇

法定代表人：钱忠文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注册资本：

２４２５４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火力发电；蒸气热供应；发电运营；发电设备检修；国内劳务派遣；粉煤灰、脱硫石膏的销售；与发

电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国电谏壁发电厂自

１９５９

年开始筹建，

２００３

年谏壁发电厂划归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管理，是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最大

的内部核算电厂，是国电集团下属独资有限公司。 目前全厂装机容量为

１９８０ＭＷ

，年耗煤量约为

５２０

万吨；两台百万

机组投产后，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３９８０ＭＷ

。

（

１３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新北区春江镇江花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陶建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成立董事会，同年

７

月

３

日正式注册成立。 参股单位及参股比例是国电

集团

５１％

，江苏昆仑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

２０％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

。 目前一期工程

２

台

６３

万千瓦机组已于

２００６

年实现双投，总投资

５２．８４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利润

１．８８

亿元。

２

、关联关系

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

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天津第一热

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与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本公司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

限公司签署煤炭买卖合同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如下：

单 位 销售总量（万吨） 平均价格（元

／

吨） 总交易金额（万元）

国电滦河发电厂

３０ ２０４．００ ６１２０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９０ ２０４．００ １８３６０

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

２０ ３２０．００ ６４００

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２６．００ ２５４４０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

５０ ２０４．００ １０２００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２６．００ ２５４４０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３２６．００ ９７８０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２６．００ ２５４４０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

１０ ２０４．００ ２０４０

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

６０ ２０４．００ １２２４０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国电谏壁发电厂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合 计

４４０ １５１２８５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项关联交易执行双方协商定价原则，依照历年来重点电煤用户统一指导价确定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近日分别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天

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对交易合同量及煤种、价格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具体数量和价格如下：

单 位

销售总量

（万吨）

占

２００９

年煤炭

总销量的比

例

％

平均价格

（元

／

吨）

总交易金

额

（万元）

占

２００９

年营

业收入的比

例

％

国电滦河发电厂

３０ ２．９８ ２０４．００ ６１２０ ２．２８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９０ ８．９５ ２０４．００ １８３６０ ６．８３

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

２０ １．９９ ３２０．００ ６４００ ２．３８

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９８ ３２６．００ ２５４４０ ９．４６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

５０ ４．９７ ２０４．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３．７９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９８ ３２６．００ ２５４４０ ９．４６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２．９８ ３２６．００ ９７８０ ３．６４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９８ ３２６．００ ２５４４０ ９．４６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

１０ ０．９９ ２０４．００ ２０４０ ０．７６

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

６０ ５．９７ ２０４．００ １２２４０ ４．５５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９９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１．２２

国电谏壁发电厂

１０ ０．９９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１．２２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９９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１．２２

合 计

４１０ ４３．７４ １５１２８５ ５６．２７

１

其他约定：

１

、交（提）货方式：

（

１

）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天津第

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交（提）货方式：交货点为供方各发运站，方式为铁路运输车板交货。

（

２

）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

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交（提）货方式：锦州港平仓交货。

２

、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

（

１

）本公司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

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关于验收方式约定如下：

供方检斤化验，需方验收，出现问题及时查找原因并协商处理。

（

２

）本公司与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

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关于验收方式约定如下：

数量以港口出库汽车衡检斤数量为准。 质量供方化验、需方验收，出现问题及时查找原因并协商处理。

３

、执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货款、运杂费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

（

１

）本公司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

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的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如下：

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买方付息）或现金结算，结算期为一个月。 铁路运费、专用线铁路运费及杂费由需方承

担。

（

２

）本公司与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

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的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如下：

结算人为签协议盖章的供需方（不准委托结算），结算方式为银行汇款或银行汇票，装船前结清上船煤款，否则供方考

虑相应调整煤量。

５

、违约责任

供需双方严格执行合同，由于任何一方原因而影响供煤合同的执行，由责任方负责（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其余事项由

双方协商解决。

６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７

、其他约定事项

如电价上涨或加征“煤炭资源税”、“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等政策，价格由供需双方再另行

商定。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国电津

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天津国

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被列入公司重点电煤供应计

划范围之内。 上述关联交易执行双方协商定价原则，依照历年来重点电煤用户统一指导价确定价格，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七、

２０１１

年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煤炭销售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９００．７３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协议交易公平合理，价格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本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与国电滦河发电厂、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

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蓬莱发

电有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天津第

一热电厂、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谏壁发电厂、国电常州发电有限

公司签署的《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1-008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1-002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0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份

5

股。 此议案还须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0

年年度报告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其他相关内容将在年报预约时间

2011

年

2

月

26

日同时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5

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1-007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与控股股东及有

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沟通、协商。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

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6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牌核查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本公司的非公开发行事项，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各方仍

在对该事项进行论证和磋商。 因上述事项尚未确定，为了避免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公告后复牌。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4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8

2011

年

2

月

25

日 星期五


